
	
  

	
    

关注医疗机构对民营资本的进一步开放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卫计委意见”），为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行业注入了一剂催化剂。

这是继去年年底《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

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后，中国主管部门颁布的又一部细化的规定。这两项意见的

核心内容都是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健康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服务业）的建设，旨在形成

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

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医格局。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我们看到近期资本

市场上医药、健康服务题材的股票受到了资金的青睐。那么对民营资本而言，医疗服

务行业究竟是“香饽饽”还是“看上去很美”，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近期的政策及行业

动向。 

进一步开放政策的内容 

卫计委意见中提到了将“进一步放宽境外资本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范围，将香

港、澳门和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

其他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定区域设立独资医疗

机构；同时，按照逐步放开、风险可控的原则，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境外资本股

权比例要求也将进一步放宽。尽管国家对完全放开外资投资医疗机构的速度没有外界

期望的那么快，目前对大部分国外资本而言，中方必须参股至少30%的限制在大部分地

区仍无法突破，但对于港澳台投资者和在上海自贸区内的投资者而言，独资已经不再

遥不可及。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对“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定义，CEPA提出了三

年以上实质性经营的年限，而自贸区的相关规定则要求外国投资者“具有直接从事医

疗机构投资与管理5年以上的经验”。因此，千万不要误以为只要是港澳台资本或者外

资在自贸区里都可以设立独资的医疗机构。 

除了直接投资医疗机构外，根据相关规定，中国政府还将“支持并优先选择社会

信誉好、具有较强管理服务能力的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部分公立医院（包括

国有企业所办医院）的改制重组”。事实上，公立医院的改制重组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

始，但是民营资本参与其中并非想象得那样简单，这其中有制度性的障碍（如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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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民办非企业的医疗机构在变更为企业时各地政府部门对变更登记流程所持的不同

态度）需要克服，以及在医院管理模式、人员聘用制度等各方面的挑战。但是，随着

新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我们相信民营资本以合资、并购、托管等多元化方式参与医疗

机构重组的案例会越来越多。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民政部从今年起也开始了公办养老

机构改革的试点工作，医疗机构的改制在很大程度上和养老机构非常相似，借鉴医疗

机构的改制经验可以使养老机构的改制少走很多弯路。 

意见对养老护理行业的影响 

“医养结合”一直是许多项目开发者热衷的产品定位。其实不仅对老年消费者而

言，随着他们需求的日益增长，医疗和养老的关系将越来越密不可分，对于众多行业

投资者而言，合理地配置医疗和养老护理的资源也是实现综合提高技术和盈利水平的

必要条件。 

在上述两项意见中，我们都看到了“鼓励医疗机构将护理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

“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鼓励开通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

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鼓励社会资本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

举办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

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机构或向医院集团化发展”等措辞。的确，纵观养老行业

市场，我们看到一些医疗机构，如美资的和睦家，已经将服务延伸到了居家护理；一

些辅助型的养老机构，如美资的凯建，也将投资中国的医疗机构；而更多的情形是开

发商在新建的养老社区中建造了康复医院和老年护理院等配套设施，以满足社区老人

就近医疗的需求。 

诚然，这些政策的对消费者而言的确是好事，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过度地倚重医疗

机构在社区、机构养老中的作用，是否会对养老服务提供商明确自身的功能、服务内

容和市场定位产生消极的影响呢？过度建设、但可能缺乏有效管理的医疗机构是否会

造成一种资源浪费呢？“合理布局”—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是对政府规划和引导能

力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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